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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抽样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及其改进建议 

徐桂锋*, 王  宏 

(武汉食品化妆品检验所, 武汉  430012) 

摘  要: 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之一[1], 食品安全问题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国计民生。近

些年来, 我国食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频频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屡次刺痛国人“脆弱”的神经, 食品安全问题

也反复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是有效防范和及时化解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主要手段, 食

品安全抽样工作是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关键性基础。本文结合笔者多年从事食品安全抽样工

作经验, 梳理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抽样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旨在提高食品安全

抽样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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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ampling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suggestions 
for its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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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is one of the basic substances for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nd food safety is rela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 and health. In recent years, food safety incident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in China, which have 

repeatedly hurt the “fragile” nerv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food safety issues have been repeatedly pushed to the 

cusp of public opinion. Sample inspection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is the main means to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timely resolve the hidden dangers of food safety risks, and food safety sampling is the important prerequisite and key 

basis for food safety sampling inspection. Based on the author's experience in food safety sampling work for many 

year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sampling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sampling,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corresponding problem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ood safety sam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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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抽样检验是指利用从批(或总体)中抽取的样本, 经检

测后对批(或总体)的质量特性进行推断, 并做出对该批(或

总体)接受与否判定的一种检验方法[2]。食品安全抽样工作

是整个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的第一环节, 所抽取食品样

品的代表性、有效性和完整性将直接影响检验结果的准确

性。然而, 目前很多地区的食品监管部门和检验机构, 通



3726 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第 10 卷 
 
 
 
 
 

 

常更为关注食品的检验环节, 对抽样过程没能予以足够的

重视, 因而抽样环节时常出现纰漏。不合格食品的生产经

营者也常常以抽样人员抽样过程不规范为由, 提出复议企

图推翻不合格的检验结论从而逃避罪责, 使食品监管部门

的权威性和检验机构的规范性及准确性受到质疑[3]。本研

究根据多年食品安全抽样工作实践经验, 分析了食品安全

监督抽检抽样工作中的常见问题, 并对相应问题提出改进

建议, 以期规范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的抽样工作, 从而提高

食品安全抽样工作的质量。 

2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抽样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重复抽检造成资源浪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 国家监督抽查

的产品, 地方不得另行重复抽查; 上级监督抽查的产品, 

下级不得另行重复抽查[4]。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关于做好食品安全抽检及信息公布工作的意见》中也明

确指出, 各级食品监管部门要合理分工避免重复抽检, 实

现抽检全覆盖[5]。但是, 由于各级、各地食品监管部门制

定的抽检计划衔接不畅, 部分地区对食品安全抽检布局不

够合理等原因, 上下级之间、各地市之间重复抽检的现象

屡见不鲜, 造成人力、财力等资源的严重浪费。 

2.2  抽样程序不规范 

2.2.1  2 名抽样人员未同时到现场取样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各级食品监管部门逐年

加大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力度, 食品安全抽样工作任务也变

得日益艰巨。面对如此大批量的抽样工作, 为了提高抽样

工作效率, 时常会出现 2 名抽样员未同时到现场取样, 甚

至是被抽样单位人员自行取样的情形。 

2.2.2  抽样样品不具代表性 

食品样品的代表性是指抽样人员抽取的部分食品样

品与对应同批次总体食品样品的实际质量状况符合程度。

因此, 抽取食品样品的代表性决定了样品检验结果的科学

性和准确性[6]。在实际抽样过程中, 抽样人员抽取的样品

不具代表性的情况时常出现, 很容易引发争议[7]。如: (1)

在生产环节抽取酱油样品时, 没有从同一批次样品堆的 4

个不同部位抽取相应数量的样品, 而是直接从同一包装箱

中抽取相应数量的样品。(2)在流通环节抽取较大个体的水

产品多个个体时, 没有现场分别沿脊背剖开分割为 2 部分, 

其中一部分组合为检验样品, 另一部分组合为复检备份样

品, 而是直接将一部分个体整个作为检样, 剩余的个体整

个作为备样。 

2.2.3  未支付样品购置费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规定, 食品安全抽检

监测抽取样品应当支付样品购置费[8]。然而, 在生产环节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抽样工作中, 往往因相关企业负责人口

头推辞或抽样人员无心疏忽, 抽样人员现场并未支付样品

购置费或未留存样品购置费告知书, 给被抽样单位留下话

柄, 致使整个抽样程序存有漏洞。 

2.3  抽样人员的专业知识不足 

抽样工作是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 抽样人员不仅要

熟练掌握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抽检监测工作规范和监

督抽检实施细则, 同时也需要了解食品的属性和分类、检

验项目及执行标准[9],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被抽检食品样品

的有效性。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抽样工作中, 抽样人员专

业知识欠缺就容易出现以下问题: (1) 误将不同型号规格、

不同样品名称(仅口味不同)、不同生产日期的样品当作同

一批次样品抽取; (2) 抽取保质期临近、过期或早产(生产

日期晚于抽样日期)的样品; (3) 抽取的抽样量不够, 不能

满足检验要求; (4) 抽取的食品样品属性分类界定错误[10]。

例如: 果汁饮料要求果汁(浆)含量质量分数大于 10%, 不

能作为果味饮料抽检; 香菇酱等腌渍食用菌属于食用菌制

品, 不能作为酱腌菜抽检; 黄豆酱属于酱及酱制品, 不能

作为发酵豆制品抽检; “百惠菠萝啤”属于果味型碳酸饮料, 

不能作为啤酒抽检。 

2.4  抽样单填写不规范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是样品信息的唯一载体 , 

是监管部门后续核查处置工作中追根溯源的重要依据[11]。

但是, 由于抽样现场环境通常比较艰苦, 情形十分复杂, 

部分抽样人员在填写抽样单时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

题。如: 填写的受检单位信息与营业执照不一致、受检样

品信息未按照实物标识标注的内容填写、涂改处未经受检

单位相关负责人盖章或签字确认等。抽样单填写不规范将

会给检验环节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也可能导致监管部

门后续的核查处置工作难以开展。 

2.5  备份样品封存不当 

食品生产经营者在收到不合格的检验结论后, 在规

定期限内有权提出复检申请。但如果抽样人员现场抽样时, 

未采取妥当有效的防拆封措施封存备份样品, 造成备份样

品未封口或者破损等, 将直接导致食品生产经营者合法的

复检要求不能得到满足, 导致争议事件的发生, 对监管部

门和抽样检验机构的名誉也将带来较大的负面的影响。 

2.6  样品贮存和运输条件不当 

样品的贮存和运输条件至关重要, 直接影响到检验

结果的准确性。某些食品对于温度和湿度等有特定的要求, 

如: 冷冻饮品、速冻食品等需要通过冷链的方式将样品进

行贮存和运输; 抽取蔬菜样品时, 须使用聚乙烯材质的塑

料袋; 抽取散装白酒时, 须使用洁净的玻璃容器。如果抽

样人员忽视了这些细节, 对样品贮存、运输不当, 最终可

能导致食品样品微生物、塑化剂等检验项目不合格, 使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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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蒙受不白之冤。 

2.7  被抽样单位不予配合 

在实际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抽样工作中, 抽样人员常

常遇到被抽样单位食品从业人员由于法律意识淡薄, 不理

解抽检的目的和重要意义, 对抽样工作存在较大的抵触情

绪, 处心积虑地阻挠抽样过程。如: 在生产环节抽样时, 被

抽样单位以相关负责人不在或联系不上、生产的产品已全

部售出无库存、库房存放的是待检或退货产品等借口消

极避检 , 甚至以各种理由来质疑抽样人员的身份 , 拒绝

配合抽样工作 , 寻衅滋事 , 使抽样人员的人身安全受到

威胁[3]。 

2.8  抽不到样品的特殊情况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规范》中规定了

6 种不予抽样的情况, 而这些具体条款也时常被部分食品

生产经营者加以利用, 成为他们合法逃避食品安全监督抽

检的神兵利器。如: 在食品生产企业抽样时, 部分企业相

关负责人借口该拟抽取的食品样品为“试制样品”并未用于

销售, 同时愿意出具相关情况说明, 从而合理合法地逃避

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2]。 

2.9  抽样覆盖面不广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要求努力实现“四个覆盖”: 即覆盖

城市、农村、城乡结合部等不同区域, 覆盖所有食品大类、

品种和细类, 覆盖在产获证食品生产企业, 覆盖生产、流

通、餐饮和网络销售等不同的业态[13]。然而, 在实际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工作中, 通常能做到对省会城市、地级市及

县城的覆盖, 而乡镇农村及城乡结合部等区域难以落实覆

盖; 能做到对绝大多数在产获证食品生产企业的覆盖, 而

少部分获证食品生产企业未能完成覆盖; 能做到对所有食

品大类和食品品种的覆盖, 而少部分食品细类无法实现覆

盖, 主要原因在于监督抽检计划与企业实际生产经营情况

难以匹配; 也能做到对大型商场超市、超市和批发市场的

覆盖, 而小杂食店和农贸市场个体小商贩不能做到覆盖, 

究其原因是抽样现场时, 其货架上的样品数量很难满足监

督抽检抽样要求, 且通常因不能提供正式发票难以报销而

令抽样人员止步。 

3  做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抽样工作的改进建议 

3.1  统筹安排, 制定适当的监督抽检计划 

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做好食品安全抽检及信息公布工

作的意见》[5]重要要求, 各级食品监管部门需要加强沟通

和交流, 合理分工, 全面统筹制定适当的监督抽检计划, 

使四级抽检形成有机整体, 努力实现避免重复、全面覆盖

的抽检目标, 确保各级财政拨付的专项抽检监测经费用到

实处, 最大限度地发挥检测效益。 

3.2  确保抽样程序的规范性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实施抽检分离制度, 即食品

抽样人员与检验人员不得为同一人。食品安全抽样工作不

得预先通知被抽样单位。抽样人员应当从食品生产者的成

品库待销产品中或者从食品经营者仓库和用于经营的食品

中随机抽取样品,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样品至少得有 2 名抽

样人员同时现场抽取, 不得由被抽样单位自行提供[14], 食

品安全监督抽检抽取样品应当支付样品购置费。食品安全

监督抽检抽取食品样品时, 须严格按照相应的食品安全监

督抽检实施细则执行, 以确保抽取食品样品的代表性和有

效性。 

3.3  提高抽样人员的业务水平和专业技能 

抽样检验单位应定期举办抽样理论培训班和经验交

流班, 加强食品安全抽样人员对食品相关法律法规、抽检

监测工作规范、监督抽检实施细则和食品相关标准文件的

系统学习。作为抽样人员, 应努力学习相关知识, 认真查

找自身在抽样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总结经验教训, 

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和专业技能, 确保抽样工作的科学

性和有效性。 

3.4  反复核对确保抽样单的规范填写 

抽样人员应在规定的抽样单上, 详细、完整地记录相

关抽样信息。抽样人员在填写抽样单时, 须特别注意: 受

检单位营业执照/社会信用代码、生产许可证编号、样品名

称、生产日期、抽样日期等关键信息的准确性。填写完毕

的抽样单不得随意更改, 如确实需要更改信息, 更改处应

使用“杠改”并由被抽样单位签字或盖章予以确认。近年来, 

随着抽样检验工作中信息化技术的引进, 越来越多的抽样

检验机构使用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 现场录入

样品信息、打印抽样单并实时提交相应数据, 这就需要抽

样人员更加严谨细致、准确无误地录入抽样信息, 并对抽样

单进行反复认真仔细地核对, 以确保抽样单的规范填写。 

3.5  规范抽取样品的封存工作 

抽样完成后, 由抽样人员与被抽样单位相关负责人

双方在封条上签字并盖章, 注明抽样日期并填写抽样单编

号, 抽样人员应在现场使用填写完整的封条, 以妥善的方

式分别封存检验样品和备份样品, 以防止样品存在被擅自

拆封、动用或调换的可能, 复检备份样品交由承检机构保

存。在网络食品经营平台抽样时, 封条无需被抽样单位签

字、盖章[15]。 

3.6  配备先进的贮存、运输和温湿度监控设备 

抽样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标签明示要求或产品实际需

要的条件要求, 采取妥当、有效的防护措施贮存和运输抽

取的食品样品, 以确保样品在贮存和运输过程中不失真、

不被污染、不腐败以及被测组分不发生变化。为更好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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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 提高食品抽样工作效率, 保证

所抽取食品样品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抽检部门应不断增大

对抽检和贮存、运输设备的投入。抽检需低温存放的食品

样品时, 抽样单位应配备相应的冷藏箱或车载冰箱, 同时

需利用温湿度监控设备, 实时记录样品在贮存和运输过程

中的温度和湿度。 

3.7  加大食品安全宣传和拒检处罚力度 

在抽样条件符合规定的前提下, 被抽样单位若无正

当理由拒绝配合食品安全抽样工作, 抽样人员须耐心做说

服工作, 宣传有关的法律法规, 阐明拒检的后果。对于说

服无效、仍不配合抽样工作的, 可认定为拒检, 抽样人员

须认真取证, 如实做好相关情况记录, 并告知拒绝配合抽

样工作的后果, 填写《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拒绝抽样认定书》, 

列明被抽样单位拒绝抽样的情况, 报告有管辖权的食品监

管部门进行处理[16]。对于拒检的食品生产经营者, 监管部

门应加强相关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 普及食品安全监

督抽检工作的重要性, 同时加大拒检行为的处罚力度, 强

化企业自觉配合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的意识, 减少拒检

事件的发生。 

3.8  加强日常监管及特殊情况的核实工作 

对于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未抽到食品样品的特殊情况, 

抽样人员应收集相关证明材料, 上报下达抽检任务的食品

监管部门。食品监管部门应加大日常监管工作力度, 不定

期核实相关企业上报的生产经营情况, 对于刻意逃避监督

抽检的企业加大惩处力度, 提高其作弊避检的成本。 

3.9  开展专项监督抽检, 适当放宽票据要求 

对于难以覆盖的乡镇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等区域, 及

小杂食店和农贸市场个体小商贩, 不定期地开展专项监督

抽检, 重点抽检多次出现问题的食品品种, 将历年来出现

问题较多的指标作为重点检验项目, 相应减少抽检细则要

求抽取的样品量, 同时与相关主管部门协商适当放宽票据

要求, 达到“靶向抽检”的目的。 

4  结  语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抽样工作是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全

过程的首要和关键环节, 抽样工作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的有效性。因此, 食品安全监管部

门和检验机构应该加强对食品安全抽样工作的重视, 建立

健全规范的食品抽样工作制度; 抽样人员应不断加强对相

关专业知识的学习, 努力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和专业技能, 

确保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顺利高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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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疾病是指通过摄食而进入人体的有毒有害物质(包括生物性病原体)等致病因子所造成的疾病。近年来, 由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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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食源性疾病患的发病率居各类疾病总发病率的前列, 是当前世界上最突出的公共健康卫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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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新型快速检测技术、食源性致病微生物的分离与检测、食源性致病微生物的毒力与耐药性、食源性致病微生物风险评估、

食源性致病微生物的监测与风险控制与监测分析, 食源性致病微生物防控与风险评估等展开论述和研究。本专题计划在

2019 年 9 月正刊出版。 

鉴于您在该领域丰富的研究经历和突出的学术造诣, 主编吴永宁技术总师及专题主编施春雷教授特别邀请您为本专题

撰写稿件, 综述、研究论文、研究简报均可, 以期进一步提升该专题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请在 2019 年 7 月 20 日前通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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